E R L R T ETE 31D R P
114# & i 3 55775
SOF A RAEEY R CRRERRT
e I

I A FREH R SRR AT (113F B @ F %45920
%~%4M%%)’ﬂ$%éwzﬂk Al R I B 2
| (114# B33 %1735L) > 3T X fpi2 PIZfg 5 24

/é‘@J F| Ade T

3 2

FR AR 2 L et R ATT 273 e T
ﬁpﬁ\ﬂjg_ﬂ 5 _zg%gr',fﬂé FR e~ PRI E 282 8
Bk YR MATE G W AR AP

%2124

- N AEPERTER %’“/T‘
i

ﬂLBg?}y i’)lj]’l’l'

BRI A AR L T A RIE AT R
;13; 4\«&—3— (_Qr.ufjt ) 2. H2 ;\. o
= o B LA
&ﬁaﬁ#ﬁ%ér%zﬁ—wxmw
gz E R A SR AR 53390 % 2 =
S E H 339123304 0 R BT 5 L L 572
e
|

IN.)
=
(w
-\
ﬂ_‘\
5
EL:
—
\;‘_:u
(o]
[}
i
N
N

%3397'3—%2;5»??*”15"} | B o Rt
:*ﬁt‘* )’j“ﬁ%i?’?% =% % F - 3=k
S B SRS SRl R 2 R RSP LR -5 ARk
kﬁx%ﬁﬁﬁﬁé’éﬁfé&wﬁ7& Mg L 5
- AL E REXFLA > BRRAEEL > MR FARE > A7)
EER L RS EBEB L RE ST LAl 75

KK ;I‘f’ Y E ‘z,\.x ; %‘39 v r' @:;{fﬁ r]=x ;’fﬁ’;%ﬁ"flj

Beoo dg 2 f?“ii;’%% e 3 ii? - )2kl A B0
A2HFEHEE R L RISk A RET o



ki A bt

WHZI6Y FER RS T R LR L 6 UBR AT B A

00 2 E110£2" 8 e Bf - FIH & & Gkl A
%‘ )7

WII0E3P ITPARGZHFRE > § 2R X edrd 4857

o BENL IR PRI N GTREE ENUN &R L
PARFHEEE > SR A RE NI TR R e L
PAERFEEfIFEE P REENRS S AR =4

N
o
W
"=
-
N
ud
=
F
>\_
W
.
N
%
Iy
=

PR EER R BB AET AP
P37 o hEE e QARA BRI LA
AR iR TR IE T 2 PSR 0 3L A B AT
fR o~ Rled SR mavkim( R ﬂafm;&%fallélﬁf%” 19p %
FALRLE) A RS Rk E i npdE (%
BABRFF LNz X, nfrz\) ToraF T E- R
A ol i S B BE U A ﬁ‘rr'% PR o~ B 2247
_;aﬂ'j*gl‘_jg,u—,—‘pﬁtﬁ’f'ﬂ” BHElEhETFR ~PEERA
LSRR 1 LS AR & CERE LSy TNy
=) % A %Jgﬁﬁfr'% FLE &~ B RY K2 #Lrﬁ L

A
(ESIE NI e AR 1 T TR E N
=
4
f

T_ =
FTHF R RFE o i TR PE: %’338?'1%7‘ 1% 178 ~ %373

f
ABG Y RT o 5 h o AL F R F R wE A
2 FIFEAA R (TR ) 32,0008 (rEEEF - ()
(5) 28,000 ~ 24,000~ » £3+32,000~) % j= % £ F ( )i
¢ PORTERA 41 (23 £5,000~) » % H )j= 5% b’“r’fé” I
FRERLFA T ARIeK o BRIE R38EZ]F 1

B B3R AL T RIS - 3D R A R



s st

u+%2ﬁ’iéuﬁ§%%H\ —

Lo p e EE 2 pA20p ) A ke
J%@R(ﬁ%ﬁ%ﬁ)’j?ﬁ?i%§$ﬁ1$:$$“ﬂiﬁg
EY

AERSRBT BIARADT 0 BB MASET] R TR

= ® 114 & 11 21 p

MNEFFE A 2O Y

i

J=4
4
-
!
N |
=
i
e
"=
W

v B

A R A
d o BRI R 520

S
gif & Wﬁﬂ?ﬁ%ﬁﬁiﬁ
d (BB 3T F A2 A HHEA) [ xp

B b AP R
pASEE P BGER | o

LA T Ao PRI R Ed B R RE R
PR E o U RFTALE LA A2 p Al o
¥F FF2
R ] 114 = 11 3

v I
i i 2

PR A)E %3370
A R

:
FridE o A ENT BRI FRA A ER 50 F A



T’S‘]é}_ °
MEEEERAAE A2 ISR Y AFLYE > TR o
ELI A P A EA
" £
Bl AT AR ER S OESS LY A
1 FREAFIFEET (ZECPEIEAFE 4
- FrE R A ok JRY R
AT R HFAITE R o X FF
HEAE - R ey RIS
P ok BE A UATE A
~ITEEP e
Fdek 2z ge Y oriE I ERTE W
Haz JIFE R o2 3n g - 3R
P T R TR
el g
2 BB AT PEE (FF RIS E > A
7 - & FrARAE A Ao b R R 1
ATEN R HFAITE SR o X EiF
HEAE - R ey RIS
Todek A NATE R AW
~ATEE D -
LSk EAPLE L N W
FEE A2 {15 ~FE 4 PORTER
R B2rIEFEHTLF S
ER SRR o S L F R L A
FERT SR o R R -
rxﬁfi
ERETHITRBIRFERTFT
113 & o F % 459205¢



Y
7;_
i
ok
i
<

TR TR R REH AR LA S W

FECGIRERFE L FL Y 22 21085 A
#1533t WA FEE o PR T R L R R P
B 75 B AZ1100 > A R110£27 8p SFes |8 BF
F1E s A GheH A 1103 ITPAREZHFRE - 3207 4
ez AWMAP S 2297 > A BIE2 P FHBM2
PR ETARFEEP2EILY 1p R > 7 202
;@a?@nga?ﬁ”**igu«+%ﬁmoomo*w%*ww
%fu(?bg«l?%ﬁgi—é)@ + {8 0 KGR AT ZPE s oo fF
B+

| ¥

s
=

s
ca

-\j‘

\

RAA AR o RBRRBENEGE L FHF
B P-iBrget RNl ¥ REE LY T 5 500l
ine | o (EE112#112 21p # 3 pF > A7 350 BB 1F LA
BATE oo M ATEROF 2 S ATE 4247+ 5.0000-0000-%
Sook—dokiokBE, ¢ R 1320 T E 427 + 52.0000-0000—kkk—kokkok
B~ oAt % 2R E 4 5L0000-0000- kKKK T,
4%$%L$)i??43%4$13HREMio”’%ﬁﬁ
P2 B o PR EEGA e B R o R
Rl s E T4+ L RF 5 o pET et 2550 B~ GAS
Hebdfc > * »t 2@ £ 2% T & #50nline, -~ fREBE ~ B A%
ZRF R WERITLBE L o

REEME CEARTD 20 R ERLR S - A AL
;'Ji?:o

;1[7%\ MTZG /24: ’,;1_:
PRERTR  EREATESCENE A WA
P2 n A BEBE -~ E

'/:I,
i
BHED RS S R PR X



ERGAF AR LAY RAREL T
% 1130306355 ~ % 1130608255 & itk & B it & Sk ~ Sk
K - #BOASHE S B 629 8% « > 70 17
W\?£? 04125 % 10135 &2 ¥ + 2 3
- REILIP N FE G I??]“‘—’%Mr x
BE é:130552 HOI975 LS fig 2 & PP dm ~ SR
3RS F SRATRBRF 511300027585 5
LA ¢ RGP BTG
00048152504 % 2 i i m@;f 247 4

FREC F ITEINER + 3 L‘K”" £ 1120002652%%
j‘;‘#&"g'ﬂq wmd ~ ERATAPPRE R F g AR
Witz pv rEq wv’ﬁr%@ﬁmao
BFEFLHFFLE AR INBECH P LT BB
+ AT R 2 MR AR S ’Fa’fé«ﬁ’*‘ #f* AP R ﬁﬁ
BEFEAY &R KA fFG Thedf 2 ‘%%
AR AR &L E;;}P"l—“f:lf‘f‘ﬁ“‘_ Té,'**ﬂ’@i‘;%ﬁ
Mo ABFFRESd B FP CHABFOF R LG
ATEFFRELHRLEGR LGP ¢ > miEFF AT R
ARELEL > ArHFOFERFEAZEFFH R > R
%?ﬁ[},}._}iﬁ%\;ﬁ;;&ﬂé%?%ié&vﬁ&i Ed &2
B M TREEEOFERZE RS AGE
M mUGES B o I AL TS o R iE % 33TiE L
ELEA s B2 5339235 178 2 1R a4 MR A T
PRl oL VBT R BI AP 2N IFHBHE
Vv‘J  FRIR A AmER R T
j J*‘*{ E j\%‘«lﬁg‘#ﬁ;{,sen:
%?ﬁf Harg AR E ;%_3;53."113\ = N LR R
%R TEFATESIIE 22 % J° o * i
~ er:f:» ’h"a‘ﬁil’ﬁ%fi- BAMAEZEZ PR P

%

q\

.

T

*3?

M Rt

6“34

-



_:‘jE’Fﬁ‘\E]m\i_FA

1
2
;‘}?]_
ﬁﬁiﬂﬂ’i@?%
A2

i = EN 113 # 11 ! 20

AED AZEPERALZR
? &= EN B’ 114 ¥:Z 1 : 3
SRS T
e A R AR R IR R
¢oER R % 33TiE
TREpeaF2A2229F oa i@y B A
;ggj\/\b'ﬁr;fj;ﬂ}; 7\’17"‘]5 » Jaw 1 g3 5 4£IJT«§J$ o
PoER A E % 3390F 2.3
EE T AR BT A2 P2 )
LW p e F =2 AR2295 P AR 2R FERLT D
B AW TRASAMEE  WITHARL T R e
PR A ZARE o R T AN R ES] 0 FEAT0 g
*r,g.]é_;_ o
MR FEAAL IR EAREZAELF R o
IR 2 AL e
G
St [ F 4 [E R |ERIPER ER BT RIS R
1 |32 [0000-0000- 1122117 1p 2[37 4 % |2 pAHFE B ER
kKKK [DPEH A 25 (TR |E73ORO0O0OxOFK0005
3,000~




0000-0000- |112& 1172 1p 212,000~ |2 R FIF & - &~k

kkk—kkkk  [QpED2 A 2 £ 77 O®%O00OFOK0005

0000-0000- [112& 11 % 1p 2(3,000~ |2 3THIF & o8 F R

lkk—xkkk RpEH3 4 3F 273 OROO0O0xE OF0005L
A5 0000-0000- [112#& 112 21 p 3,000~ | %o ® &

Kk—kkkk HPE2 A 27 ¢ 3 O®%O0OR0005112

0000-0000- |112# 11 % 21 p [3,000~ |¥e- AgfE & G /7

okkk—kkkk  HE164 2F OO0 OF O0OBOE0E1 1

0000-0000- |112=11 7% 21 p 3,000~ |si-Agpsd P

okkk—Xkk [HPE28 A 3 OO# O%OO#0005%

0000-0000- |112= 11 % 21 p 3,000~ |si-Agpsd P

ook —kkkk |5 E28 4 2F OO# O®%OOk-0005L

0000-0000- |L12#= 11 % 21 p 3,000~ [si-Agf &' 7

okkk—kkokk (5324 2F OO OOB00000%% ~ & " & #8455

0000-0000- |112& 117 21 p 3,000~ |2 FRpo® =5

kkk—kkkk  [HpE35 A 2F 277 O®ROOR005

0000-0000- |112= 117" 21 p 3,000~ |%f &% o * <L}

kKKK HEE40 A 3F £¢ 3 OFOOBROE00005L

0000-0000- |112# 11 % 21 P [3,000~ [ F & o "® &

okkk—kkk HREA] A 2F £ ¢ 3 OFOO0OBOH00005L

$N\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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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57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聖文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5920號、第47986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訴字第173號），裁定由受命法官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李聖文犯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伍月及罰金新臺幣壹萬貳仟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及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起訴法條誤載為刑法第339條之3部分，業經檢察官當庭更正為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附此敘明。
　㈡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3次刷卡消費、犯罪事實一㈡8次刷卡消費之行為，均基於同一詐欺得利之犯罪進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接續所為，各次行為彼此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宜，應認屬接續犯，而各僅論以1次詐欺得利罪。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㈡所犯2次侵占遺失物罪及2次詐欺得利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㈢被告前因詐欺案件，經本院以108年度簡字第1533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嗣與另案竊盜案件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於民國110年2月8日縮短刑期假釋，因期滿未經撤銷而於110年3月17日視為執行完畢，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是其於受上開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詐欺得利罪，為累犯；又被告於受上開案件處罰後再犯本案詐欺得利犯行，且上開案件部分犯行與本案詐欺得利部分同為詐欺案件，可見其再犯本案詐欺得利犯行，有刑罰反應力薄弱情形，且具特別惡性，自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各加重其此部分犯行之刑度。
　㈣爰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1.被告侵占他人遺失之信用卡，復持所侵占之信用卡盜刷消費，造成他人受有財物損害，所為確有不該，應予非難。2.被告坦承犯行，但未與告訴人等和解或賠償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3.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本院訴字卷114年3月19日準備程序筆錄)。4.被告除構成累犯案件以外之前科素行（參見本院訴字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暨所生實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易服勞役、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戒，另考量其各犯行罪質雷同、犯行時間相近等情事而為整體評價，就徒刑及罰金部分分別定其應執行刑及分別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分別有明文規定。經查，被告盜刷信用卡獲得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利益共計新臺幣（下同）32,000元（即犯罪事實一㈠㈡各8,000、24,000元，合計32,000元）及犯罪事實一㈡深藍色PORTER皮夾1個（含現金5,000元），為其犯罪所得，未實際返還告訴人，亦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至被告所侵占之犯罪事實一㈠、㈡信用卡共4張，雖屬被告本案犯罪所得，然被告稱已丟棄（見偵47986卷P86、偵45920卷P71），且信用卡本身亦無確切交易價值，並經所有人掛失即可令其失效，是該等信用卡之沒收欠缺刑法上重要性，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蕭擁溱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怡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第十八庭　法　官　林申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廖春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7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
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犯罪事實

		所犯之罪、所處之刑



		1

		蔡昀真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

		李聖文犯侵占遺失物罪，處罰金新臺幣肆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詐欺得利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價值新臺幣捌仟元之利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洪齊駿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

		李聖文犯侵占遺失物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詐欺得利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價值新臺幣貳萬肆仟元之利益、深藍色PORTER皮夾壹個及現金新臺幣伍仟元均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45920號


　　被　　　告　李聖文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李聖文曾因詐欺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8年度簡字第1533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嗣與另案竊盜案件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於民國110年2月8日縮短刑期假釋，因期滿未經撤銷而於110年3月17日視為執行完畢。詎仍不知悔改，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侵占遺失物、詐欺取財之犯意，為下列犯行：㈠於112年11月1日前某時，在不詳地點拾得蔡昀真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卡號0000-0000-****-****號（完整卡號詳卷）信用卡後，於附表所示之時、地，持上開信用卡交付予不知情之店員，致使店員誤以為係真正持卡人刷卡消費，取得遊e卡遊戲點數，用於儲值手遊「星城Online」。㈡復於112年11月21日前某時，在不詳地點拾得洪齊駿所有，內有新臺幣5千元及台新商業銀行卡號0000-0000-****-****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卡號0000-0000-****-****號、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卡號0000-0000-****-****號（完整卡號均詳卷）等信用卡3張之深藍色PORTER皮夾後，於附表所示之時、地，持上開信用卡交付予不知情之店員，致使店員誤以為係真正持卡人刷卡消費，購買遊e卡遊戲點數、GASH點數，用於儲值手遊「星城Online」。嗣蔡昀真、洪齊駿察覺有異，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蔡昀真、洪齊駿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李聖文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蔡昀真、洪齊駿前開指訴情節大致相符相符，並有監視器影像截圖、通聯調閱查詢單、網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網字第11303063號、第11306082號函附★儲值流向★、★會員資料★、樂點GASH帳號訂單查詢結果、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全管字第0412號、第1013號函附信用卡交易資料、統一超商交易明細、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113萊函總字第0552-H0197號函附交易明細、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新總個授字第1130002758號函附台新銀行信用卡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銀字第1132000481號函附交易明細、台北富邦商業銀行金融安全部金安字第1130000057號函附(附件)信用卡交易明細、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作業部國世卡部字第1120002652號函附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表、網路銀行APP截圖等在卷可按，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洵堪認定。
二、按持信用卡交易，基本上於聯合信用卡中心不依契約給付持卡人所消費之帳款予特約商店時，持卡人對於特約商店仍直接負有給付價金義務，從而持信用卡交易與通常之買賣，並無差異，僅在價金給付上由發卡銀行經由信用卡中心代為付帳，而發卡銀行經由信用卡中心給付特約商店價金後，持卡人即對發卡銀行負擔給付價金債務而已，故倘持卡人並無支付價金之真意，而向特約商店提示他人之信用卡消費，使特約商店及其職員誤認其為信用卡之所有人並有支付價金之真意而陷於錯誤，性質上即屬對特約商店及其店員施行詐欺，而得論以詐欺取財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同法第339條之3第1項之對電腦相關設備詐欺取財等罪嫌。被告上開所犯2次侵占遺失物、2次詐欺取財等罪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被告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此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又被告本案所為，與前案同屬侵害他人財產法益之犯罪類型，犯罪罪質、目的、手段與法益侵害結果均高度相似，又犯本案犯行，足認被告之法遵循意識及對刑罰之感應力均屬薄弱。本件加重其刑，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故被告本案犯行均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至被告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之規定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沒收，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檢察官　　蕭擁溱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武燕文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7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
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3
（違法製作財產權紀錄取得他人之物之處罰）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
指令輸入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而
取得他人之財產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7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盜刷卡號

		盜刷時間

		盜刷金額

		盜刷地點



		1

		蔡昀真

		0000-0000-****-****

		112年11月1日22時52分許

		新臺幣（下同）3,000元

		全家便利商店台灣大道店
臺中市○區○○○道○段000號



		


		


		0000-0000-****-****

		112年11月1日22時52分許

		2,000元

		全家便利商店台灣大道店
臺中市○區○○○道○段000號



		


		


		0000-0000-****-****

		112年11月1日22時53分許

		3,000元

		全家便利商店台灣大道店
臺中市○區○○○道○段000號



		2

		洪齊駿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2分許

		3,000元

		全家台中擎天店
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16分許

		3,000元

		統一超商市鑫門市
○○市○區○○路○段0號1樓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28分許

		3,000元

		統一超商連鑫門市
○○市○區○○路000號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28分許

		3,000元

		統一超商連鑫門市
○○市○區○○路000號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32分許

		3,000元

		統一超商綠川門市
○○市○○路00○00號、綠川東街84號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35分許

		3,000元

		全家台中成功店
臺中市○區○○路00號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40分許

		3,000元

		萊爾富台中交轉店
臺中市○區○○路○段00○0號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41分許

		3,000元

		萊爾富台中交轉店
臺中市○區○○路○段00○0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57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聖文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5920

號、第47986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宜以簡易判

決處刑（114年度訴字第173號），裁定由受命法官逕以簡易判決

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李聖文犯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有

期徒刑伍月及罰金新臺幣壹萬貳仟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

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

    中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7條之

    侵占遺失物及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起訴法條誤

    載為刑法第339條之3部分，業經檢察官當庭更正為刑法第33

    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附此敘明。

　㈡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3次刷卡消費、犯罪事實一㈡8次刷

    卡消費之行為，均基於同一詐欺得利之犯罪進意，於密切接

    近之時間接續所為，各次行為彼此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

    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

    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

    以評價為宜，應認屬接續犯，而各僅論以1次詐欺得利罪。

    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㈡所犯2次侵占遺失物罪及2次詐

    欺得利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㈢被告前因詐欺案件，經本院以108年度簡字第1533號判處有期

    徒刑6月確定，嗣與另案竊盜案件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

    月，於民國110年2月8日縮短刑期假釋，因期滿未經撤銷而

    於110年3月17日視為執行完畢，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

    ，是其於受上開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

    本案詐欺得利罪，為累犯；又被告於受上開案件處罰後再犯

    本案詐欺得利犯行，且上開案件部分犯行與本案詐欺得利部

    分同為詐欺案件，可見其再犯本案詐欺得利犯行，有刑罰反

    應力薄弱情形，且具特別惡性，自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

    定，各加重其此部分犯行之刑度。

　㈣爰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1.被告侵占他人遺失之信用

    卡，復持所侵占之信用卡盜刷消費，造成他人受有財物損害

    ，所為確有不該，應予非難。2.被告坦承犯行，但未與告訴

    人等和解或賠償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3.被告自陳之智識程

    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本院訴字卷114年3月19日準備

    程序筆錄)。4.被告除構成累犯案件以外之前科素行（參見

    本院訴字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暨所生實害等一切情狀，量

    處如附表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易服勞役、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以示懲戒，另考量其各犯行罪質雷同、犯行時間相近

    等情事而為整體評價，就徒刑及罰金部分分別定其應執行刑

    及分別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

    ，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分

    別有明文規定。經查，被告盜刷信用卡獲得如起訴書附表所

    示之利益共計新臺幣（下同）32,000元（即犯罪事實一㈠㈡各

    8,000、24,000元，合計32,000元）及犯罪事實一㈡深藍色PO

    RTER皮夾1個（含現金5,000元），為其犯罪所得，未實際返

    還告訴人，亦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

    項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至被告所侵占之犯罪事實一㈠、㈡信用卡共4張，雖屬被告本案

    犯罪所得，然被告稱已丟棄（見偵47986卷P86、偵45920卷P

    71），且信用卡本身亦無確切交易價值，並經所有人掛失即

    可令其失效，是該等信用卡之沒收欠缺刑法上重要性，依刑

    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

    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

    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

    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蕭擁溱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怡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第十八庭　法　官　林申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廖春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7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

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犯罪事實 所犯之罪、所處之刑 1 蔡昀真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 李聖文犯侵占遺失物罪，處罰金新臺幣肆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詐欺得利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價值新臺幣捌仟元之利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洪齊駿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 李聖文犯侵占遺失物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詐欺得利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價值新臺幣貳萬肆仟元之利益、深藍色PORTER皮夾壹個及現金新臺幣伍仟元均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45920號



　　被　　　告　李聖文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

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李聖文曾因詐欺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8年度簡字

    第1533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嗣與另案竊盜案件合併定

    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於民國110年2月8日縮短刑期假釋，

    因期滿未經撤銷而於110年3月17日視為執行完畢。詎仍不知

    悔改，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侵占遺失物、詐欺取財之

    犯意，為下列犯行：㈠於112年11月1日前某時，在不詳地點

    拾得蔡昀真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卡號0000-0000-****-****

    號（完整卡號詳卷）信用卡後，於附表所示之時、地，持上

    開信用卡交付予不知情之店員，致使店員誤以為係真正持卡

    人刷卡消費，取得遊e卡遊戲點數，用於儲值手遊「星城Onl

    ine」。㈡復於112年11月21日前某時，在不詳地點拾得洪齊

    駿所有，內有新臺幣5千元及台新商業銀行卡號0000-0000-*

    ***-****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卡號0000-0000-****-****

    號、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卡號0000-0000-****-****號（完整

    卡號均詳卷）等信用卡3張之深藍色PORTER皮夾後，於附表

    所示之時、地，持上開信用卡交付予不知情之店員，致使店

    員誤以為係真正持卡人刷卡消費，購買遊e卡遊戲點數、GAS

    H點數，用於儲值手遊「星城Online」。嗣蔡昀真、洪齊駿

    察覺有異，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蔡昀真、洪齊駿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偵

    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李聖文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

    核與告訴人蔡昀真、洪齊駿前開指訴情節大致相符相符，並

    有監視器影像截圖、通聯調閱查詢單、網銀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網字第11303063號、第11306082號函附★儲值流向★、★會

    員資料★、樂點GASH帳號訂單查詢結果、全家便利商店股份

    有限公司全管字第0412號、第1013號函附信用卡交易資料、

    統一超商交易明細、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113萊函總字

    第0552-H0197號函附交易明細、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新總個授字第1130002758號函附台新銀行信用卡交易

    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銀字第11320004

    81號函附交易明細、台北富邦商業銀行金融安全部金安字第

    1130000057號函附(附件)信用卡交易明細、國泰世華商業銀

    行信用卡作業部國世卡部字第1120002652號函附客戶基本資

    料及交易明細表、網路銀行APP截圖等在卷可按，足認被告

    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洵堪認定。

二、按持信用卡交易，基本上於聯合信用卡中心不依契約給付持

    卡人所消費之帳款予特約商店時，持卡人對於特約商店仍直

    接負有給付價金義務，從而持信用卡交易與通常之買賣，並

    無差異，僅在價金給付上由發卡銀行經由信用卡中心代為付

    帳，而發卡銀行經由信用卡中心給付特約商店價金後，持卡

    人即對發卡銀行負擔給付價金債務而已，故倘持卡人並無支

    付價金之真意，而向特約商店提示他人之信用卡消費，使特

    約商店及其職員誤認其為信用卡之所有人並有支付價金之真

    意而陷於錯誤，性質上即屬對特約商店及其店員施行詐欺，

    而得論以詐欺取財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

    侵占遺失物、同法第339條之3第1項之對電腦相關設備詐欺

    取財等罪嫌。被告上開所犯2次侵占遺失物、2次詐欺取財等

    罪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被告有犯罪事

    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此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

    表在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

    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又被告

    本案所為，與前案同屬侵害他人財產法益之犯罪類型，犯罪

    罪質、目的、手段與法益侵害結果均高度相似，又犯本案犯

    行，足認被告之法遵循意識及對刑罰之感應力均屬薄弱。本

    件加重其刑，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

    可能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故被告本案

    犯行均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至被告之犯

    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之規定沒收，如

    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沒收，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檢察官　　蕭擁溱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武燕文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7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

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3

（違法製作財產權紀錄取得他人之物之處罰）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

指令輸入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而

取得他人之財產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7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盜刷卡號 盜刷時間 盜刷金額 盜刷地點 1 蔡昀真 0000-0000-****-**** 112年11月1日22時52分許 新臺幣（下同）3,000元 全家便利商店台灣大道店 臺中市○區○○○道○段000號   0000-0000-****-**** 112年11月1日22時52分許 2,000元 全家便利商店台灣大道店 臺中市○區○○○道○段000號   0000-0000-****-**** 112年11月1日22時53分許 3,000元 全家便利商店台灣大道店 臺中市○區○○○道○段000號 2 洪齊駿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2分許 3,000元 全家台中擎天店 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16分許 3,000元 統一超商市鑫門市 ○○市○區○○路○段0號1樓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28分許 3,000元 統一超商連鑫門市 ○○市○區○○路000號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28分許 3,000元 統一超商連鑫門市 ○○市○區○○路000號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32分許 3,000元 統一超商綠川門市 ○○市○○路00○00號、綠川東街84號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35分許 3,000元 全家台中成功店 臺中市○區○○路00號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40分許 3,000元 萊爾富台中交轉店 臺中市○區○○路○段00○0號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41分許 3,000元 萊爾富台中交轉店 臺中市○區○○路○段00○0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57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聖文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5920號、第47986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訴字第173號），裁定由受命法官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李聖文犯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伍月及罰金新臺幣壹萬貳仟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及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起訴法條誤載為刑法第339條之3部分，業經檢察官當庭更正為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附此敘明。
　㈡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3次刷卡消費、犯罪事實一㈡8次刷卡消費之行為，均基於同一詐欺得利之犯罪進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接續所為，各次行為彼此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宜，應認屬接續犯，而各僅論以1次詐欺得利罪。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㈡所犯2次侵占遺失物罪及2次詐欺得利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㈢被告前因詐欺案件，經本院以108年度簡字第1533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嗣與另案竊盜案件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於民國110年2月8日縮短刑期假釋，因期滿未經撤銷而於110年3月17日視為執行完畢，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是其於受上開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詐欺得利罪，為累犯；又被告於受上開案件處罰後再犯本案詐欺得利犯行，且上開案件部分犯行與本案詐欺得利部分同為詐欺案件，可見其再犯本案詐欺得利犯行，有刑罰反應力薄弱情形，且具特別惡性，自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各加重其此部分犯行之刑度。
　㈣爰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1.被告侵占他人遺失之信用卡，復持所侵占之信用卡盜刷消費，造成他人受有財物損害，所為確有不該，應予非難。2.被告坦承犯行，但未與告訴人等和解或賠償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3.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本院訴字卷114年3月19日準備程序筆錄)。4.被告除構成累犯案件以外之前科素行（參見本院訴字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暨所生實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易服勞役、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戒，另考量其各犯行罪質雷同、犯行時間相近等情事而為整體評價，就徒刑及罰金部分分別定其應執行刑及分別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分別有明文規定。經查，被告盜刷信用卡獲得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利益共計新臺幣（下同）32,000元（即犯罪事實一㈠㈡各8,000、24,000元，合計32,000元）及犯罪事實一㈡深藍色PORTER皮夾1個（含現金5,000元），為其犯罪所得，未實際返還告訴人，亦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至被告所侵占之犯罪事實一㈠、㈡信用卡共4張，雖屬被告本案犯罪所得，然被告稱已丟棄（見偵47986卷P86、偵45920卷P71），且信用卡本身亦無確切交易價值，並經所有人掛失即可令其失效，是該等信用卡之沒收欠缺刑法上重要性，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蕭擁溱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怡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第十八庭　法　官　林申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廖春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7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
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犯罪事實

		所犯之罪、所處之刑



		1

		蔡昀真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

		李聖文犯侵占遺失物罪，處罰金新臺幣肆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詐欺得利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價值新臺幣捌仟元之利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洪齊駿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

		李聖文犯侵占遺失物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詐欺得利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價值新臺幣貳萬肆仟元之利益、深藍色PORTER皮夾壹個及現金新臺幣伍仟元均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45920號


　　被　　　告　李聖文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李聖文曾因詐欺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8年度簡字第1533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嗣與另案竊盜案件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於民國110年2月8日縮短刑期假釋，因期滿未經撤銷而於110年3月17日視為執行完畢。詎仍不知悔改，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侵占遺失物、詐欺取財之犯意，為下列犯行：㈠於112年11月1日前某時，在不詳地點拾得蔡昀真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卡號0000-0000-****-****號（完整卡號詳卷）信用卡後，於附表所示之時、地，持上開信用卡交付予不知情之店員，致使店員誤以為係真正持卡人刷卡消費，取得遊e卡遊戲點數，用於儲值手遊「星城Online」。㈡復於112年11月21日前某時，在不詳地點拾得洪齊駿所有，內有新臺幣5千元及台新商業銀行卡號0000-0000-****-****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卡號0000-0000-****-****號、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卡號0000-0000-****-****號（完整卡號均詳卷）等信用卡3張之深藍色PORTER皮夾後，於附表所示之時、地，持上開信用卡交付予不知情之店員，致使店員誤以為係真正持卡人刷卡消費，購買遊e卡遊戲點數、GASH點數，用於儲值手遊「星城Online」。嗣蔡昀真、洪齊駿察覺有異，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蔡昀真、洪齊駿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李聖文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蔡昀真、洪齊駿前開指訴情節大致相符相符，並有監視器影像截圖、通聯調閱查詢單、網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網字第11303063號、第11306082號函附★儲值流向★、★會員資料★、樂點GASH帳號訂單查詢結果、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全管字第0412號、第1013號函附信用卡交易資料、統一超商交易明細、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113萊函總字第0552-H0197號函附交易明細、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新總個授字第1130002758號函附台新銀行信用卡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銀字第1132000481號函附交易明細、台北富邦商業銀行金融安全部金安字第1130000057號函附(附件)信用卡交易明細、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作業部國世卡部字第1120002652號函附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表、網路銀行APP截圖等在卷可按，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洵堪認定。
二、按持信用卡交易，基本上於聯合信用卡中心不依契約給付持卡人所消費之帳款予特約商店時，持卡人對於特約商店仍直接負有給付價金義務，從而持信用卡交易與通常之買賣，並無差異，僅在價金給付上由發卡銀行經由信用卡中心代為付帳，而發卡銀行經由信用卡中心給付特約商店價金後，持卡人即對發卡銀行負擔給付價金債務而已，故倘持卡人並無支付價金之真意，而向特約商店提示他人之信用卡消費，使特約商店及其職員誤認其為信用卡之所有人並有支付價金之真意而陷於錯誤，性質上即屬對特約商店及其店員施行詐欺，而得論以詐欺取財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同法第339條之3第1項之對電腦相關設備詐欺取財等罪嫌。被告上開所犯2次侵占遺失物、2次詐欺取財等罪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被告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此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又被告本案所為，與前案同屬侵害他人財產法益之犯罪類型，犯罪罪質、目的、手段與法益侵害結果均高度相似，又犯本案犯行，足認被告之法遵循意識及對刑罰之感應力均屬薄弱。本件加重其刑，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故被告本案犯行均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至被告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之規定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沒收，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檢察官　　蕭擁溱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武燕文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7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
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3
（違法製作財產權紀錄取得他人之物之處罰）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
指令輸入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而
取得他人之財產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7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盜刷卡號

		盜刷時間

		盜刷金額

		盜刷地點



		1

		蔡昀真

		0000-0000-****-****

		112年11月1日22時52分許

		新臺幣（下同）3,000元

		全家便利商店台灣大道店
臺中市○區○○○道○段000號



		


		


		0000-0000-****-****

		112年11月1日22時52分許

		2,000元

		全家便利商店台灣大道店
臺中市○區○○○道○段000號



		


		


		0000-0000-****-****

		112年11月1日22時53分許

		3,000元

		全家便利商店台灣大道店
臺中市○區○○○道○段000號



		2

		洪齊駿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2分許

		3,000元

		全家台中擎天店
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16分許

		3,000元

		統一超商市鑫門市
○○市○區○○路○段0號1樓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28分許

		3,000元

		統一超商連鑫門市
○○市○區○○路000號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28分許

		3,000元

		統一超商連鑫門市
○○市○區○○路000號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32分許

		3,000元

		統一超商綠川門市
○○市○○路00○00號、綠川東街84號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35分許

		3,000元

		全家台中成功店
臺中市○區○○路00號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40分許

		3,000元

		萊爾富台中交轉店
臺中市○區○○路○段00○0號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41分許

		3,000元

		萊爾富台中交轉店
臺中市○區○○路○段00○0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57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聖文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5920號、第47986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訴字第173號），裁定由受命法官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李聖文犯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伍月及罰金新臺幣壹萬貳仟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之記載。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及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起訴法條誤載為刑法第339條之3部分，業經檢察官當庭更正為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附此敘明。

　㈡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3次刷卡消費、犯罪事實一㈡8次刷卡消費之行為，均基於同一詐欺得利之犯罪進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接續所為，各次行為彼此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為宜，應認屬接續犯，而各僅論以1次詐欺得利罪。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㈡所犯2次侵占遺失物罪及2次詐欺得利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㈢被告前因詐欺案件，經本院以108年度簡字第1533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嗣與另案竊盜案件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於民國110年2月8日縮短刑期假釋，因期滿未經撤銷而於110年3月17日視為執行完畢，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是其於受上開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詐欺得利罪，為累犯；又被告於受上開案件處罰後再犯本案詐欺得利犯行，且上開案件部分犯行與本案詐欺得利部分同為詐欺案件，可見其再犯本案詐欺得利犯行，有刑罰反應力薄弱情形，且具特別惡性，自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各加重其此部分犯行之刑度。

　㈣爰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1.被告侵占他人遺失之信用卡，復持所侵占之信用卡盜刷消費，造成他人受有財物損害，所為確有不該，應予非難。2.被告坦承犯行，但未與告訴人等和解或賠償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3.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本院訴字卷114年3月19日準備程序筆錄)。4.被告除構成累犯案件以外之前科素行（參見本院訴字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暨所生實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易服勞役、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戒，另考量其各犯行罪質雷同、犯行時間相近等情事而為整體評價，就徒刑及罰金部分分別定其應執行刑及分別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分別有明文規定。經查，被告盜刷信用卡獲得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利益共計新臺幣（下同）32,000元（即犯罪事實一㈠㈡各8,000、24,000元，合計32,000元）及犯罪事實一㈡深藍色PORTER皮夾1個（含現金5,000元），為其犯罪所得，未實際返還告訴人，亦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至被告所侵占之犯罪事實一㈠、㈡信用卡共4張，雖屬被告本案犯罪所得，然被告稱已丟棄（見偵47986卷P86、偵45920卷P71），且信用卡本身亦無確切交易價值，並經所有人掛失即可令其失效，是該等信用卡之沒收欠缺刑法上重要性，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蕭擁溱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怡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第十八庭　法　官　林申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廖春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7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

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犯罪事實 所犯之罪、所處之刑 1 蔡昀真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 李聖文犯侵占遺失物罪，處罰金新臺幣肆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詐欺得利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價值新臺幣捌仟元之利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洪齊駿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 李聖文犯侵占遺失物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詐欺得利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價值新臺幣貳萬肆仟元之利益、深藍色PORTER皮夾壹個及現金新臺幣伍仟元均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45920號



　　被　　　告　李聖文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李聖文曾因詐欺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8年度簡字第1533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嗣與另案竊盜案件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0月，於民國110年2月8日縮短刑期假釋，因期滿未經撤銷而於110年3月17日視為執行完畢。詎仍不知悔改，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侵占遺失物、詐欺取財之犯意，為下列犯行：㈠於112年11月1日前某時，在不詳地點拾得蔡昀真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卡號0000-0000-****-****號（完整卡號詳卷）信用卡後，於附表所示之時、地，持上開信用卡交付予不知情之店員，致使店員誤以為係真正持卡人刷卡消費，取得遊e卡遊戲點數，用於儲值手遊「星城Online」。㈡復於112年11月21日前某時，在不詳地點拾得洪齊駿所有，內有新臺幣5千元及台新商業銀行卡號0000-0000-****-****號、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卡號0000-0000-****-****號、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卡號0000-0000-****-****號（完整卡號均詳卷）等信用卡3張之深藍色PORTER皮夾後，於附表所示之時、地，持上開信用卡交付予不知情之店員，致使店員誤以為係真正持卡人刷卡消費，購買遊e卡遊戲點數、GASH點數，用於儲值手遊「星城Online」。嗣蔡昀真、洪齊駿察覺有異，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蔡昀真、洪齊駿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李聖文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蔡昀真、洪齊駿前開指訴情節大致相符相符，並有監視器影像截圖、通聯調閱查詢單、網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網字第11303063號、第11306082號函附★儲值流向★、★會員資料★、樂點GASH帳號訂單查詢結果、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全管字第0412號、第1013號函附信用卡交易資料、統一超商交易明細、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113萊函總字第0552-H0197號函附交易明細、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新總個授字第1130002758號函附台新銀行信用卡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銀字第1132000481號函附交易明細、台北富邦商業銀行金融安全部金安字第1130000057號函附(附件)信用卡交易明細、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作業部國世卡部字第1120002652號函附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表、網路銀行APP截圖等在卷可按，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洵堪認定。

二、按持信用卡交易，基本上於聯合信用卡中心不依契約給付持卡人所消費之帳款予特約商店時，持卡人對於特約商店仍直接負有給付價金義務，從而持信用卡交易與通常之買賣，並無差異，僅在價金給付上由發卡銀行經由信用卡中心代為付帳，而發卡銀行經由信用卡中心給付特約商店價金後，持卡人即對發卡銀行負擔給付價金債務而已，故倘持卡人並無支付價金之真意，而向特約商店提示他人之信用卡消費，使特約商店及其職員誤認其為信用卡之所有人並有支付價金之真意而陷於錯誤，性質上即屬對特約商店及其店員施行詐欺，而得論以詐欺取財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同法第339條之3第1項之對電腦相關設備詐欺取財等罪嫌。被告上開所犯2次侵占遺失物、2次詐欺取財等罪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被告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此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又被告本案所為，與前案同屬侵害他人財產法益之犯罪類型，犯罪罪質、目的、手段與法益侵害結果均高度相似，又犯本案犯行，足認被告之法遵循意識及對刑罰之感應力均屬薄弱。本件加重其刑，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故被告本案犯行均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至被告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之規定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沒收，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檢察官　　蕭擁溱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武燕文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7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

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3

（違法製作財產權紀錄取得他人之物之處罰）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

指令輸入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而

取得他人之財產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70 萬元以

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盜刷卡號 盜刷時間 盜刷金額 盜刷地點 1 蔡昀真 0000-0000-****-**** 112年11月1日22時52分許 新臺幣（下同）3,000元 全家便利商店台灣大道店 臺中市○區○○○道○段000號   0000-0000-****-**** 112年11月1日22時52分許 2,000元 全家便利商店台灣大道店 臺中市○區○○○道○段000號   0000-0000-****-**** 112年11月1日22時53分許 3,000元 全家便利商店台灣大道店 臺中市○區○○○道○段000號 2 洪齊駿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2分許 3,000元 全家台中擎天店 臺中市○區○○路000號1樓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16分許 3,000元 統一超商市鑫門市 ○○市○區○○路○段0號1樓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28分許 3,000元 統一超商連鑫門市 ○○市○區○○路000號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28分許 3,000元 統一超商連鑫門市 ○○市○區○○路000號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32分許 3,000元 統一超商綠川門市 ○○市○○路00○00號、綠川東街84號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35分許 3,000元 全家台中成功店 臺中市○區○○路00號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40分許 3,000元 萊爾富台中交轉店 臺中市○區○○路○段00○0號   0000-0000-****-**** 112年11月21日5時41分許 3,000元 萊爾富台中交轉店 臺中市○區○○路○段00○0號 





